附件2
浏阳市本级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
（截至2022年8月底）

现将调整后的《浏阳市本级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》公布如下： 
	序号
	部门
	项目序号
	项目名称
	收费标准
	立项次级
	收费依据
	备注

	一
	公安
	1
	1、证照费
	见文件
	中央
	湘财综〔2010〕15号，湘发改价费规〔2021〕226号
	

	
	
	
	（1）机动车号牌工本费
	反光号牌：汽车100元/副，摩托车35元/副，挂车50元/副，三轮汽车、低速货车、拖拉机（含联合收割机）40元/副。临时号牌（纸质）5元/证，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10元/证。
	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，发改价格〔2004〕2831号，计价格〔1994〕783号，价费字〔1992〕240号，行业标准GA36-2014，发改价格规〔2019〕1931号，湘发改价费规〔2021〕226号
	临时号牌（纸质）有效期不超过30天。

	
	
	
	（2）机动车行驶证、登记证、驾驶证工本费
	10元/证。
	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，发改价格〔2004〕2831号，财综〔2001〕67号，计价格〔2001〕1979号，计价格〔1994〕783号，价费字〔1992〕240号，湘发改价费规〔2021〕226号
	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包括所附照片的拍摄和照片塑封费。

	二
	自然资源
	2
	不动产登记费
	住宅类80元/件，非住宅类550元/件，证书工本费10元/证。详见文件。
	中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财税〔2014〕77号，财税〔2016〕79号，发改价格规〔2016〕2559号，财税〔2019〕45号，财税〔2019〕53号，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，湘发改价费〔2019〕597号，湘中小组〔2019〕1号，国办发〔2020〕23号
	

	
	
	3
	土地闲置费
	土地成交价款的20%。
	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，国发〔2008〕3号，财税〔2014〕77号，湘财综〔2015〕5号，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，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住建部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1年第12号，湘发改价费〔2019〕597号，财税〔2021〕8号
	

	
	
	4
	土地复垦费
	根据土地破坏程度和复垦工作量确定。详见文件。
	中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，《土地复垦条例》，财税〔2014〕77号，湘财综〔2008〕68号，湘财综〔2015〕5号，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，湘发改价费〔2019〕597号
	

	二
	自然资源和规划
	5
	耕地开垦费
	优等：水田78000元/亩，旱地52000元/亩；
高等：水田74000元/亩，旱地46000元/亩；
中等：水田66000元/亩，旱地38000元/亩；
低等：水田59000元/亩，旱地37000元/亩。
	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，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，湘财综〔2015〕5号，财税〔2014〕77号，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，湘政办发〔2019〕38号，湘发改价费〔2019〕597号
	

	三
	水利
	6
	水资源费
	见文件
	中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，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，《湖南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》，财税〔2016〕2号，财综〔2011〕19号，财综〔2008〕79号，财综〔2003〕89号，发改价格〔2013〕29号，发改价格〔2014〕1959号，发改价格〔2009〕1779号，价费字〔1992〕181号，湘财综〔2018〕40号，湘发改价费〔2018〕683号，湘发改价费规〔2020〕647号，湘发改价费规〔2021〕473号
	

	
	
	7
	水土保持补偿费
	1、一般性建设项目，1.0元/平方米。2、开采矿产资源的，建设期间1.0元/平方米；开采期间0.7元/吨。3、取土、挖砂、采石及烧制砖、瓦、瓷和石灰，1.0元/立方米。4、排放废弃土、石、渣，1.0元/立方米。
	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，财综〔2014〕8号，湘发改价费规〔2021〕473号
	

	四
	人防
	8
	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
	512元/㎡
	中央
	中发〔2001〕9号，国发〔2008〕4号，计价格〔2000〕474号，财税〔2019〕53号，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2019年第76号，湘财综〔2015〕5号，湘发改价费〔2017〕1187号
	

	五
	住房城乡建设
	9
	污水处理费
	城区：居民用水0.95元/立方米，非居民用水1.40元/立方米。农村：居民用水0.85元/立方米，非居民用水1.20元/立方米。
	中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，《城镇排水和污水处理条例》，财税〔2014〕151号，发改价格〔2015〕119号，湘财综〔2015〕19号，湘发改价服〔2015〕347号，湘发改价费〔2020〕29号，长发改价商〔2016〕918号
	

	
	
	10
	城市道路占用、挖掘修复费
	见文件
	
	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，建城〔1993〕410号，财税〔2015〕68号，财办税〔2020〕13号，湘发改价费规〔2021〕48号, 浏发改价发〔2016〕1号
	

	[bookmark: _GoBack]六
	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
	11
	道路占用费
	见文件
	中央
	湘发改价费〔2015〕1119号，湘发改价费〔2018〕426号, 浏发改价发〔2016〕1号
	


注：本清单不含省、长沙市部门和单位在我市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。

